
附件

全市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督导检查情况一览表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处理意见

1
陆丰
市

陆丰市第
二职业技
术学校新
建产教融
合楼、学
生宿舍楼
、大礼堂
（兼容艺
术楼）项
目

一、工程质量方面：

1.加气砌块设计尺寸200mm，现场材料厚度不足。

2.后塞口补砌做法不规范。

3.墙体底部灰砂砖砌筑高度小于200mm。

4.卫生间墙体底部未设置混凝土反坎。

5.过梁高度不足，现场仅50-60mm，设计最小值为120mm。

6.压顶设计100mm，现场严重偏低。

7.挤塑板已送检，未见报告。

8.抹灰砂浆无送检，无报告。

9.抹灰过程无落地灰管控措施。

二、施工安全方面：

1.电工张雅浩电工证不符合要求（持非省级以上住建部门颁发的资格

证），焊工袁桥焊工证不符合要求，（持非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资格证）

。
2.监理日志无总监、专监签字，整改通知单未及时督促闭合。

3.施工升降机未办理使用登记手续，楼层防护门两侧直接附着于脚手架

上，且未用安全密目网封闭，由陆丰市质安站责令停止使用。

4.脚手架外立面剪刀撑与主节点位置未设置可靠连接 （与规范不符）。

5.脚手架首层连墙件间距近7跨，且于拐角处连墙件缺失，连墙件普遍连接

内杆。

6.未按方案落实层间封闭措施。

7.脚手架离墙间距大于规范值150mm，未采取防护措施。

8.首层挤塑板未设置易燃材料专用库房存放。

9.脚手架最上部连墙件过早拆除。

10.现场移动操作架踏面底部无加固防护措施。

11.室内电梯井防护门个别楼层缺失，普遍高度低于规范要求。

12.室内楼梯扶手临时防护高度不足且未固定。

13.作业工人三级教育无班组长签字，无考核记录。

责令整改

/动态扣

分/局部

停工整顿

2
陆丰
市

广东金东
环境科技
产业园项
目（一
期）

一、工程质量方面：

1.承台混凝土收面不平整，影响后面墙柱关模。

2.箍筋未做135度弯钩。

3.止水钢板施工无交底记录，现场埋置深度少于1/2，且未预留凿毛剔凿深

度。

二、施工安全方面：

1.钢筋工三级教育未填写教育时间。

2.架子工杨振高未提供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资格证明，外架工均无进场教育

记录。

3.所有作业人员进场均无考核。

4.塔吊司机戴华金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资格证过期。

5.现场涉及特种作业人员证件施工单位未收集齐全，未报监理审批。

6.塔吊安装报审资料中相关人员均未填写日期。

7.脚手架专项施工方案无针对性，不能指导现场施工作业，责令局部停工

整改。

8.混凝土料斗钢丝绳锈蚀严重，连接部位未做保护存在起毛。

9.脚手架作业人员安全带系挂不规范，安全帽帽带未系。

10.脚手架剪刀撑缺失，整面防倾覆措施缺失，作业面局部未设置脚手板，

无扶手杆（安全母绳）。

11.现场电箱均未粘贴电路图，巡检记录滞后，接地不规范。

12.钢筋加工机普遍传动部位防护缺失。

13.调直机周边未设置防弹防穿越措施，三台已使用机具无安全防护棚。
14.现场模板堆放超两米。

15.三防工作方案无操作性，内容缺项。

16.施工现场文明施工较差。

17.工地北面山体开挖，形成边坡无可靠支护措施，应注意做好警示提醒及

排水措施。

18.施工方案编制人，审核人错误，临电方案未由专业电气工程师编制。

19.技术交底前后文不一致，被交底人未覆盖至一线作业工人，未明确交底

时间。

20.施工方案无针对性，指导性，脚手架、模板方案等计算书错误、漏项。

钢管木方选型前后文不一致。

责令整改

/动态扣

分/局部

停工整顿



附件

全市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督导检查情况一览表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处理意见

3
陆河
县

陆河县职
业技术学
校扩建工
程-室内体
育用房、
教学综合
楼、校园
配套设施
及三期边
坡支护

一、工程质量方面：

1.室内铝合金门窗工程已施工，未提供门窗材料检测报告。

2.室内装修砂浆洒落地面，后续可能导致地面空鼓开裂。

3.体育馆女儿墙未采用止水螺杆。

4.综合楼装饰装修工程油漆与踢脚线施工工序倒置。

5.综合楼屋面分隔缝不足20毫米设计要求。

6.综合楼电井房未设置反坎，后续存在渗漏隐患，建议核对图纸。

7.综合楼电梯机房排气扇缺失。

二、施工安全方面：

1.未对近期检查发现的质量安全隐患及时落实整改闭环 。

2.现场发现个别施工人员未佩戴安全帽。

3.缺少第二季度企业主体责任履行主动报告。

4.综合楼屋面楼梯防护宽度不足，横杆缺少一道。

5.综合楼临电、永久电转换阶段，线路保护缺失。

6.综合楼较多位置使用无防护的操作架。

7.综合楼施工升降机，部位楼道栏杆安装滞后。

8.施工现场切割类工具防护罩个别缺失。

9.楼层内使用开关箱，部分配电使用一闸多机现象，较多部分开关箱无断

路器用电，部分距离开关箱位置较远，临电组织设计与现场不符。

10.综合楼部分电缆过外架无保护。

11.现场苯板未做防火处理。

12.综合楼分配箱一闸多机。

13.体育馆外架部分位置立杆悬空。

14.体育馆外架临时开口未安全防护措施。

15.体育馆塔吊上下通道未安装防坠器。

16.体育馆地下室回填土区域立杆部分悬空，原立杆对接位置采用搭接，搭

接长度不足。

17.体育馆局部外架立杆采用悬挑钢架支撑，钢梁（工字钢）无锚固。

18.落地式料台操作防护高度仅90cm，不符合规范要求。

19.落地式料台方案中，步距要求出现不一致，P2、P15不一致。

20.卸料平台平面布置图缺失，大样图与现场不一致。

21.体育馆悬挑外架搭设局部采用顶托底用，外架无平面布置图。

22.体育馆楼梯平台采用架钢管做支撑，与方案不符。

责令整改

/动态扣

分

4

红海

湾开

发区

汕尾红海

湾开发区

供水管网

改建及配

套设施工

程

一、工程质量方面：

1.总监理工程师不具备土木工程注册专业职业资格，施工期间无履责记

录，未办理变更手续。

2.第一次监理例会无建设、设计、勘察单位人员参加。

3.图纸会审记录未见相关单位及参会人员盖章签名。

4.监理单位未按监理规范要求审查进场建筑材料。

5.现场未设置试块、试件养护设施。

6.合同约定的项目负责人不在场履责。

二、施工安全方面：

1.特种作业人员（电工）未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人员资格

证。

2.骆进、黄光富等两名安全员不在场履责。

3.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工程概况未明确管道直径。

责令整改

5 市直

汕尾市区

四马路

（含汕尾

市建设路

西段）市

政工程

1.电工韩成荣、温业震持非省级以上住房建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特种

作业上岗证。

2.部分临电设施无接地装置，电缆拖地，个别小型用电设备违规采用拖把

线。

3.排水管道未封堵，排水设施积水严重。

4.局部围挡防护缺失。

责令整改



附件

全市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督导检查情况一览表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处理意见

6
陆河
县

陆河县看
守所迁建
工程（第
二次）

一、工程质量方面：

1.现场存在多处砌筑墙体排水管改造，改造的压顶过梁质量有待加强。

2.现场弱电施工进度滞后，墙体后开槽后补槽，导致墙体局部开裂。

3.变形缝盖板施工滞后，成品保护措施不足，导致涂料饰面受污染。

4.巡逻道围墙有一段未预留钢筋。

5.未提供节能保温砂浆抽芯报告。

6.部分后改造窗口的压顶伸入墙体长度不足250mm。

二、施工安全方面：

1.现场氧气瓶未安装回火阀，室内存放煤气需立即清除。

2.分配电箱未设置箱门跨接线。

3.现场潮湿作业区域违规使用插排引电，存在较大触电隐患大。

4.现场局部简易通道两侧防护不足，未满设防护，上部材料临边堆放。

5.现场门字架护栏高度不足（实测仅90公分）或未设置护栏。

6.监仓室内操作架无上下通道。竹笆片未满铺，存在较多探头板，左右两

侧架体中间通道走道板铺设不足。

7.现场汽车吊打腿未垫钢板，未配置专人指挥，无有效指挥对讲设备，使

用电动斗车直接吊运。

8.巡逻道位置，外脚手架连接件拆除较多，存在整体倾覆风险，架体无上

下通道，架体内操作部位防护缺失较多。

9.项目边坡近乎垂直开挖，无支护措施或挡土措施，需尽快处理，谨防边

坡坍塌。

10.部分特种作业人员证件即将过期，需尽快继续教育。

11.看守监房装修处一安全上下通道坡度过大。

12.现场违规使用羊角插和电风扇。
13.屋面施工作业使用木质爬梯。

14.现场存在较多垃圾未归堆清场。

15.楼梯间高度较高（约4到5米），顶部灯安装时应避免采用人字梯或不符

合要求的操作平台登高作业。

16.部分楼梯外架距离高压线较近，临近安全距离需关注后续外架拆除作业

等施工安全，谨防触电事故（提醒项）。

责令整改

/动态扣

分

7 城区

汕尾市城

区妇幼保

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

心（汕尾

市城区妇

幼保健

院）一期

建设项目

一、工程质量方面：

1.窗台压顶未采用现浇混凝土或预制件，窗台压顶两端未伸入墙体。

2.部分墙面未挂网，不同材质构件交接处加强网搭接长度不足。

3.首层墙柱爆模构件修复不当，凿除纠偏导致钢筋外露。

4.砌体灰饼定位不准确，高度不一致。

5.造柱钢筋未伸入梁内，箍筋间距大于250毫米，两端节点未加密，马牙槎

上下两皮砖错开长度不足，植筋沿高度方向间距超过50厘米，且末端未弯

起。

6.砌体第一皮灰砂砖砌筑方式不正确，未沿长度方向横砌，局部砌体砖存

在通缝情况。

7.楼梯步级施工缝预设位置错误，未留设在全跨1/3处。

8.柱模下部未设置清扫口。

9.砼浇筑过程遗漏浆料未及时清理。

10.天面构架主柱筋接头位置未错开。

二、安全生产方面：

1.外脚手脚悬挑层未进行封闭，转角未设置斜杆，悬挑钢梁锚固端木楔未

完全塞紧，部分漏塞。

2.施工电梯层门漏做，两侧面未做防护封闭。

3.临边洞口防护不到位，地下井口、屋顶通风管口、井口未防护。

4.地下室照明没有使用36V以下安全电压电线水中拖地较长。

5.电箱个别未按规定接线，地线未接，线头未包胶布裸露。

6.临时移动平台上未设置护栏。

责令整改

/行政执

法建议



附件

全市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督导检查情况一览表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处理意见

8
海丰

县

海丰县领

航珑璟府

建设项目

一期

一、工程质量方面：

1.2#楼电井墙体未做反坎，存在渗漏隐患。

2.2#楼水电二配开凿不饱满，抹灰后可能导致开裂空鼓。

3.2#楼墙体预留洞口无边梁。

4.#号楼阳台与房间外墙连结位置未设置反坎，存在渗漏隐患。

5.外墙窗洞口未设置过梁。

6.墙体砌筑砂浆不饱满，存在假缝，后续可能导致空鼓开裂。

7.抹灰拉毛呈糊状，无毛刺感。

8.3#楼七层墙柱机器连接出丝不足，出丝过多。

9.3#楼七层板墙体根部凿毛过早。

二、施工安全方面：

1.施工单位安全员梁凯然、王一敏，项目负责人朱宝庆未在岗履责，监理

单位专监叶小佳，安全监理员陈星民未在岗履责。

2.危大工程施工未履行主动报告制度。

3.建设单位未提供安全管理相关资料台账。

4.现场抹灰施工外架连墙件，整片拆除（1#楼）。

5.施工现场临边洞口防护不到位，基坑积水严重。

6.边坡放坡比例不足，坡脚积水，防护不足，坡顶荷载距离边坡安全距离

不足（5#楼）。

7.现场动火，氧气乙炔未保护安全距离五米，混放。

8.现场二处上人通道使用模板简易搭设无防护。

9.地下室施工楼栋（地下室顶板）外架搭设滞后（8#楼）。

10.现场钢筋调直机防护缺失，加工场临电管理混乱，一闸多机。

11.现场门楼区域高支模搭设未见方案，外架连墙件不足，有外架作支模架

使用情况。

12.悬挑脚手架工字钢前锚固段U型环缺失（2#楼）。
13.悬挑脚手架局部锚固与悬挑段比例不满足1：1.25。

14.现场脚手架基础局部积水严重。

15.现场楼栋未见消防水。

16.悬挑脚手架悬挑层方案与实际施工不符，方案指导性较差，特殊部位未

见详细描述。

17.脚手架及模板验收资料结论无量化描述，验收结论合格，现场实际不符

。

18.安措费未见使用情况报审。

19.监理单位安全隐患通知单下发覆盖面不足，部分重大隐患未见下发通知

单。

20.3#楼卸料平台与方案不符，预埋偏位无调整平台尺寸，无验收牌、荷载

牌。

责令整改

/动态扣

分/全面

停工整顿


